常环建辐〔2026〕4号

常德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湖南常德桃源佘家坪110千伏变电站2号主变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批  复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常德供电分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开展《湖南常德桃源佘家坪110千伏变电站2号主变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的请示，常德市生态环境局桃源分局关于《湖南常德桃源佘家坪110千伏变电站2号主变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初审意见》及常德市生态环境事务中心关于《湖南常德桃源佘家坪110千伏变电站2号主变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技术评估报告》（常环评估〔2025〕25号）等相关资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1、 项目概况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常德供电分公司湖南常德桃源佘家坪110千伏变电站2号主变改造工程建设地点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佘家坪镇，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将站内2号主变20MVA更换为50MVA，新增2组电容器，一组容量为3Mvar（变电站I母），一组容量为5Mvar（变电站Ⅱ母），新增4回10kV出线；在站内设置1个成品危废暂存间，不新征用地。
工程总投资749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20.5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2.74%。

二、环评审查结论
湖南常德桃源佘家坪110千伏变电站2号主变改造工程符合所在地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在切实加强环境管理，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相关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措施的前提下，工程投入运行后电磁环境、声环境等均能够满足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很小，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工程建设可行。

三、环保措施要求
你公司在项目建设和营运期间，必须全面落实环评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并着重做好如下工作：

(一)本工程在站内进行建设，不新征用地，应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做好施工扬尘、施工噪声污染防治工作。

(二)变电站检修时产生的废油、更换的废旧蓄电池等必须按照国家有关危险废物管理要求分类进行贮存、安全处置。危险废物暂存间需做好暂存间的防风、防雨、防晒、防渗漏等措施；危险废物定期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安全处置。

(三)选用低噪声设备，做好设备的降噪减震工作，厂界噪声要达标；严格落实工频电、磁场污染防治等环保措施，电磁环境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的标准限值要求,确保工程和敏感点的电磁环境满足国家相关法规和环境标准要求。

(四)落实风险防范措施，依托原有容积22m3的事故油池以满足事故情况下最大油量要求，事故油池防渗应满足国家相关要求，收集的事故废水和废油要按危险废物处置要求及时处置。

（三）项目建成运行后须对污染防治措施的落实情况按建设项目环保验收的相关规定开展验收并向社会公开，项目环保措施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和日常环境管理工作由常德市生态环境局桃源分局具体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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